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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受案范围*

———兼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二条

杨暋瑞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暋要暋从规则层面来看,2009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从正反两方面将农

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受案范围特定化,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有法可依。但是,结合实践不难发现,我国农

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受案范围的立法规定与农民权益保障需求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从应然角度而言,应根据

农地征收补偿纠纷的不同类型将特定类型的农地征收补偿纠纷纳入仲裁的受案范围。同时,应当将村民资格纠

纷作为一类独立的受案案由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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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是一项具有中

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其产生发展与我国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1]。

2009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农地调解

仲裁法》)正式确立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

裁制度,对于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推动我国

和谐农村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该法诸多规

定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阻碍着其功能的

发挥。本文即选取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受案范

围作为探讨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对该法第二条的相

关规定进行评析,以期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

裁受案范围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些许可供参考之处。

暋暋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受案范
围的规则现状

暋暋作为一种特定的仲裁类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仲裁的受案范围应当是特定的。对此,《农地调

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款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6种情形:栙因订立、履
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

纷;栚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
让、入股等流转发生的纠纷;栛因收回、调整承包地

发生的纠纷;栜因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

纠纷;栞因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

栟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在从正面规定受案范围的同时,该条第三款又从反

面作了规定,将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补偿发生

的纠纷明确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上述正反2个方

面的规定,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案范

围特定化。
如若对上述立法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

受案范围进行类型化分析,不难发现,其受案范围大

致包括三大类:第一类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具
体包括上述《农地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至

三项,这类纠纷也是实践中经常发生、最为常见的,
纠纷双方主体分别为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和发包

方。第二类为确权纠纷,也就是因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确认产生的纠纷。此类纠纷的主体除承包方、发
包方外,还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机关。因涉及

三方主体,此类纠纷的处理往往较为复杂。第三类

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此类纠纷的主体为侵

权方和受害方。据此认为,《农地调解仲裁法》第二

条在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受案范围时,
主要考虑的是以下2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纠纷当事

人双方或多方是否签订有合同或协议。如果没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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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协议,那么,仲裁机构就缺少具体裁决的标准。
第二,纠纷涉及事项的管理应当为农村土地承包主

管部门的职能。非属于农村土地承包主管部门职责

的,不能纳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受案范围。

暋暋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受案范
围的实践现状

暋暋为了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案

范围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笔者曾到河南、湖北、
湖南等中部地区以农业为主的若干县及所辖乡镇进

行实证考察。考察发现,从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

纠纷的发生数量和频率来看,主要有以下类型:
(1)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该类纠纷也可

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2],一般表现

为农户一方认为其全家或部分家庭成员具有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作

为发包方的集体经济组织不承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
(2)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即土地承包或流转时

签订了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因权利义务

发生的争议。
(3)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即双方当事人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含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

和承包土地在合同的基础上能否变化等发生的

纠纷。
(4)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这类纠纷是指

承包方将承包土地流转以后,与受让方发生的流转

合同纠纷或其他纠纷。
(5)因征地补偿引发的纠纷。即承包方承包的

土地被征收或者征用之后,因补偿标准、补偿费用的

分配等问题而引发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或者集体经

济组织与承包农户之间的纠纷。
(6)承包地界不明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是指

相邻的承包农户与其他承包农户或集体机动地、四
荒闲置地之间,因承包土地地界位置而发生的纠纷。

对上述6类纠纷,如果按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不

同,又可归纳为3类不同的纠纷:栙发包方与承包方

之间的纠纷,包括上述第1、2、3、5类;栚承包方与受

让方之间的纠纷,包括上述第4类;栛承包方与承包

方之间的纠纷,包括上述第6类。对于上述纠纷中

的第2、3、4类,《农地调解仲裁法》第二条已明确将

其纳入受案范围。对于第6类纠纷,由于该类纠纷

发生在承包方之间,双方当事人均享有土地承包经

营权,且权利义务对等,只是在相邻地界上产生争

议,因此,此类纠纷属于典型的民事纠纷,应当依据

民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除此之外,上述第1类纠纷因涉及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这种资格认定又直接影响

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享有和实现,因此意义

重大。第5类即因征地补偿引发的纠纷更是近年来

我国农村城镇化扩张过程中频发的纠纷。据统计,
近年来,农民因征地等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呈上升之势,该类事件约占农村上访总件数的70%
左右[3]。

暋暋三、农地征收补偿纠纷仲裁的受案
范围

暋暋根据《农地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补偿发生的纠纷,不属于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而是通过

行政复议或诉讼等方式解决。部分学者也认为,农
村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纠纷不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
其理由大致包括:第一,农地征收是公权力对私权限

制的表现,由政府作为征收方,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

委员会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成立。虽然仲裁具有独

立性,但也有征收主体与仲裁机构主体混同之嫌。
第二,农地征收的前提条件是基于公共利益,是否属

于公共利益需要专业的判断,仲裁员对此无力作出

较好的判断[4]。
由此可以认为,应否将农地征收补偿纠纷纳入

仲裁的受案范围,应当根据纠纷的不同类型而定。
所谓农地征收补偿纠纷,是指在土地征收补偿过程

中,因补偿标准、补偿费用的分配等原因引起的,发
生在土地征收人、被征收人及相关权利人之间的纠

纷[5]。根据纠纷涉及的主体,可以将当前的农地征

收补偿纠纷分为以下3个大类。
(1)涉及国家公权力的农地征收纠纷。例如,根

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如果

征收基本农田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征收面积超

过35hm2,或者征收其他土地超过70hm2的,应由

国务院批准。征收其他土地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并报国务院备案。这类纠纷体现的是国家公权

力对农地的行政管理,其性质显然不适于通过仲裁

途径予以解决。
(2)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及其他权利人之间因补

偿标准及安置方案而产生的纠纷。对此类纠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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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
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而

市、县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则应根据经过

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由此可见,此类纠纷应当属于政府与被

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民事纠纷。原则

上应当属于可进行仲裁的范围。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发生农地征收补偿及安置纠纷的情况下,原本依

法行使土地征收权的行政主体,就在纠纷中变成了

一方当事人。由纠纷主体充当纠纷的裁决者,其裁

决结果的公正性确实值得怀疑。
(3)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关于土地补偿费用的具

体分配而产生的纠纷。很显然,此类纠纷属于典型

的民事纠纷,理应纳入农地仲裁的受案范围。

暋暋四、村民资格纠纷仲裁的受案范围

暋暋村民资格直接关系到村民享受的具体待遇,可
谓意义重大。但在我国,对于村民资格应当由什么

机构加以确认、确认后如何救济等问题,立法一直未

予以明确。对此,199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十九条的兜底条款虽然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

事项都可以由村民会议经充分讨论后决定,而且,关
于村民资格问题也可以纳入村民会议的议程之中,
但是,应当看到,该法并未直接规定村民资格由村民

大会决定,由此使得依据该法解决村民资格问题存

在较大困难。此后,根据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

法》第五条的规定,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有权依法承包由该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
但遗憾的是,该法并未对什么是村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这一前提性的重要问题予以明确。在我国,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行政村或自然村、村集体或村民

小组并非同一个主体。一般而言,在经济相对发达

的农村,会成立各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早期的村

农业生产合作社、近期的村经济合作社等,其成员可

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

农村,一般只有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其成员可称为村

民。《农地调解仲裁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立

法的部分缺陷,表现在:根据该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四

项的规定,因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
属于调解和仲裁的受案范围。但是,让人遗憾和不

解的是,对于村民资格的确认、村民待遇的确认以及

由此带来的救济等相关问题,该法仍未予解决。

正是因为上述立法的种种欠缺,才导致在司法实

践中各地的操作形形色色。这样既无法实现法律适

用的统一,更进而影响到村民权益的有效实现。在

此,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农地调解仲裁法》为什么

未把村民资格纠纷纳入仲裁的受案范围呢? 笔者认

为,立法之所以如此,并非遗漏或淡忘,而是基于这样

的立法理念:村民资格纠纷并非一个独立的诉讼,其
具有附属性或隶属性,附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或者隶属于因征地补偿款分配产生的纠纷。这种立

法理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自于村民资格与获得村

民资格后、作为村民可享受的各种待遇这一事实。
即:如果没有村民待遇,村民资格就没有任何实际意

义。基于此,“村民资格纠纷往往无法独立存在并体

现出来,而往往通过发生在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

的、大量存在的集体财产收益分配纠纷而得以体

现暠[6]。正因如此,《农地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款

第四项将“因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暠
纳入仲裁的受案范围,其实也意味着将村民资格纠纷

纳入了受案范围,只不过此诉仅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之诉的前提之诉而已。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将村民资格纠纷附属

于或隶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或因征地补偿款分

配产生的纠纷,虽然对此类纠纷的法律效力并无多

大影响,但是,究其实质,这样的立法规定毕竟将村

民资格纠纷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附属

品暠,无法作为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中一类独立的受案

范围,这对村民资格纠纷的保护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应当将其作为《农地调解仲裁法》中一类独立的

受案案由,原因在于:
(1)从法律性质上分析,村民资格纠纷不宜界定

为行政性纠纷。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取

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要求取得该权利的,应当向集

体组织和指导该组织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而不能

作为民事诉讼提出。但事实上,村民资格的直接确

认来自村民的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7],村民委员

会与村民之间并非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

人之间的关系,而属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
将此类纠纷纳入仲裁的受案范围,与其民事属性相

适应。
(2)从现实来看,近年来,村民资格纠纷已经成

为农村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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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一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我国农村社会的稳

定与和谐秩序的构建。基于此,从现实需要来看,也
应当将此类纠纷独立地纳入仲裁的受案范围。

(3)从法律效果来看,如果将村民资格纠纷独立

列为仲裁受案范围中的一类,那么,对其后进行的村

民待遇纠纷提供了便利,无须再进行村民资格的先

行确认。这样,既可以大大简化村民待遇纠纷的解

决程序,也降低了村民的维权成本。

暋暋五、结暋语

经实践证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

对于妥善解决各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推动我

国和谐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为了使

该制度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应当将特定类型的农

地征收补偿纠纷纳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受案

范围,同时将村民资格纠纷作为一类独立的受案案

由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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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ofArbitrationonRuralLandContractDispute

———CommentonArticleIIof“theLandContractDisputeMediation
andArbitrationLaw暠

YANGRui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Fromtherulesperspective,article栻of“theLandContractDisputeMediationandArbi灢
trationLaw暠adoptedin2009,specializesthescopeofarbitrationonrurallandcontractdisputefromboth
positiveandnegativeaspects.However,inpractice,itisnotdifficulttofindthatChina暞slegislationon
scopeofarbitrationonrurallandcontractdisputeisstillnotincomformitywiththeneedsofprotecting
farmers暞interests.Fromtheviewofitoughttobe,specifictypeof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dis灢
puteshouldbebroughtintothescopeofarbitration.Meanwhile,qualificationsofvillagersdispute
shouldalsobespecifiedasanindependentacceptingcaseinthelaw.

Keywords暋rurallandcontractdispute;arbitration;scopeofacceptingcases;land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dispute;qualificationsofvillagers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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